放棄繼承切結書

被繼承人          ，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屋頂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總裝置容量       瓩，（同意備案編號：         ；設備登記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）。
因被繼承人           於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逝世，其遺留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，由繼承人           繼承。
其他繼承人          、         、         、           自願放棄該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之繼承權。
立同意書人簽名及蓋章:

繼承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繼承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繼承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繼承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中 華 民 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